
自2021年7月个人破产“全国第一案”裁
定生效以来，这一制度在深圳试点运行已有4
年。不过，公众对其还难免有些误解，最突出
的，莫过于担心个人破产制度是为“老赖”撑
腰，有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古训。那么，
为什么允许个人破产？个人破产制度又当如何
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完善配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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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 周科 陈宇轩

哪些人可以申请？
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全国首部个人破产地

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规定，在深圳
经济特区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
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
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可以进行破
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等不同的破产程序。债务人
可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申请适合的破产程序。

深圳破产法庭庭长许绿叶表示，个人破产制度
的核心是帮助“诚实而不幸”的人，当他们不幸陷入
债务危机时，这项制度可以帮助其从债务危机中解
脱，重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避免债务人的生活被
最后一根稻草压垮”。

一名个人破产案件当事人回忆，创业失败给个
人、家庭带来巨大压力，为应对资金困难，他分别从
12家金融机构借钱，到最后每隔两三天就得还钱：

“催债的电话和短信不断，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发抖，
直到个人破产裁定书出来，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截至2025年6月
30日，4年来累计受理个人破产申请539件，化解纠
纷债务1．93亿元，挽救了280多个债务人家庭，其
中350名债务人为个体工商户、企业股东或经营
者，创业者群体占比约65％。

法院为个人破产申请人“画像”显示，这些申请

者大部分年龄在31岁至45岁，已婚或有过婚姻经
历；债务规模多在200万元以下，自身收入相对稳
定，但月收入难以负担债务清偿。此外，申请人的自
述破产原因通常较为复杂，并且大部分愿意选择重
整程序，积极偿还债务。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破产并非简单免除债务，
而是包括清算、重整、和解等类型。以个人破产“全
国第一案”为例，由于当事人创业失败后很快找到
了工作，未来有可预期的收入，法院并非直接免除
其债务，而是引导其选择重整程序，也就是在免除
利息和滞纳金的情况下，与债权人重新协商制定一
份分期还款计划，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

会纵容“老赖”吗？
个人破产的制度流程到底是怎样的？
据了解，个人破产程序严格，仅个人破产的申

请这一环节，就要分为三个阶段，即申请前面谈辅
导、申请审查、裁定受理。申请信息核查完成后，法
院将结合申请材料、债权人异议情况和社会公众反
馈意见等，组织听证调查，严格依法审查申请人的
申请是否符合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依法裁定是否
受理申请人的破产申请。

为了防范破产欺诈行为，法院会通知债务人申
报的全体债权人，并在专门的个人破产信息网公开
破产申请的相关信息，接受全体债权人和社会公众
的监督。此外，法院一般还会组织债权人、债务人听
证，调查债务人的负债原因、负债规模、资产和收入
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判断债务人是否资不抵债、是
否存在逃废债以及破产欺诈情形、是否符合个人破
产条例规定的条件。

那么，到底哪些情况会被法院认定为应当不予
受理破产申请呢？比如，一位债务人在离婚协议中约
定将房产、存款等夫妻共同财产分给前配偶，同时约
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均由这位债务人承担。对于
这种通过离婚转移财产、只保留负债的，明显损害债
权人利益，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其个人破产申请。

在另一起案件中，债务人自称在公司担任测试
工程师，每月收入只能用于维持日常起码开支。但

据调查，债务人从2021年开始陆续通过支付宝、信
用卡借款100多万元炒期货，全部亏损，才导致资
不抵债。法院认为其从事与自身偿付能力不匹配的
投资活动，故不予受理。

制度还需如何完善？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个人破产制度涉及立法、

司法、行政等多个主体，一些问题仍然制约着制度
进一步发挥作用，建议完善配套措施，进一步加强
反破产欺诈制度建设。

——破解地方立法位阶受限难题，适时扩大试
点成果适用范围。深圳个人破产的法律依据是特区
立法，地方性法规实施具有明显地域性。“尤其是在
跨区域核查债务人财产时，往往遭遇较多掣肘，成
本也很高。”曾经参与个人破产案件的律师杜艳芝
说。法律界人士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设法明确个
人破产裁判文书在深圳以外地区的法律效力，为条
例深入实施创造条件，同时积极推动个人破产国家
立法，从国家层面构建更高位阶的法律制度。

——通过制度设计进一步平衡金融机构和债
务人的利益。目前，金融机构参与个人破产程序存
在制度性障碍。金融机构受制于金融监管要求和内
控考核管理体系，缺乏个人债务清理配套政策和相
应免责权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阳光认
为，金融机构往往是个人破产案件中最常见且债权
金额最大的债权人，建议金融监管部门根据个人破
产立法适度调整贷款管理的规章制度，可借鉴包括
香港等地经验，推动建立庭外个人债务纾缓程序。

——防范钻空子的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业内
人士反映，当前反破产欺诈在规则层面缺乏完整的民
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体系支撑；在机制层面缺乏公
安、检察院、法院、司法等职能部门联动协作，建议在
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个人破产办理前端机制，建立
由破产事务管理机构负责的破产信息核查、清偿能力
专业评估等机制，打开政府和社会力量参与破产事务
处理的通道，提高破产申请受理审查的精准度。后端
惩戒方面，推动将自然人纳入破产犯罪刑罚体系，震
慑个人破产欺诈行为。 据新华社

个人破产，会纵容“老赖”吗？

全国首个独立运作的破产专门审判机构——深圳破产法庭。 陈宇轩 摄

2021年7月19日，深圳破产法庭向当事人送达的
个人破产“全国第一案”裁定书。 李思佳 摄


